
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组织部文件 

组发〔2020〕10 号 

 

 

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党费收缴及使用和 
管理情况报送工作的通知 

 

各党委、党工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江苏大学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江大

委发【2017】85 号）文件要求，现就做好 2019 年度党费收

缴及使用和管理情况报送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开展党费工作自查和总结。各基层党组织要对

2019 年度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一次自查，形成书

面报告报校党委组织部。报告内容主要包括：贯彻落实《江

苏大学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文件精神情况；党费

收缴、使用和结存数额；党费开支的主要项目、数额及具体

使用情况；对下属党组织党费工作开展检查情况；党费收缴、

使用和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意见

和建议等。 

    二、准确填报收支、结存情况表。各基层党组织在准确

把握政策、全面总结工作的基础上，认真填报《2019 年度党

费收支、结存统计表》（见附件）。填报时请勿改动表格栏目，



遇到特殊情况及时沟通。 

    三、做好党费收支情况公示工作。各级党组织要把 2019

年度本级党组织党费收支情况通过一定方式在本单位范围

内公示，自觉接受党员监督。 

    四、有关工作要求。3 月底前请各基层党组织将 2019 年

度党费工作情况报告和统计表报校党委组织部（电子版和纸

质版各一份，纸质版需加盖公章）。 

 

附件:2019 年度党费收支、结存统计表 

                                   

 

 

 

党委组织部 

      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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